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欧

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陆通”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00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53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36.81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931,293,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2,203,175.63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849,089,824.37元。

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20]34586号”《深圳欧陆通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19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4年7月5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445,265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44,526,5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2,106,634.44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2,419,865.56元。截至2024年7月11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

已全部到位，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天职业字[2024]45591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累计投入876,065,559.88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0.00元，其中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和手续费的净额为

26,975,735.51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849,089,824.37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876,065,559.88

其中：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 59,120,226.17

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 255,633,971.23

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 34,491,944.75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2） 51,608,433.09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743,880.20

补充流动资金 99,998,600.00

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 48,240,054.81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5,000,000.00

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含节余资金永久补流）（注1） 48,003,900.00

支付部分购买房产价款 100,000,000.00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1,224,549.63

减：银行手续费 13,157.22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26,988,892.73

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00

其中：购买理财产品 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
注1：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承诺投资金额为4,800.39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为4,631.26万元，剩余169.13万元用作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注 2：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原计划用于“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5,143.23
万元（包含银行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239,036,050.81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21,424,904.12元，其中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

收益和手续费的净额为9,041,089.37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632,419,865.56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239,036,050.81

其中：欧陆通新总部及研发实验室升级建设项目 86,061,657.67

补充流动资金 104,143,328.54

年产数据中心电源145万台项目 48,831,064.6

减：银行手续费 3,243.0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9,044,332.46

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402,424,904.12

其中：购买理财产品 281,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1,424,904.1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该制度进行修

订。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公司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专户存放、专款专用、如实披露，保护投资者权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20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授权董事长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

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宝安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入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公司、东莞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同时，公司、欧陆通（赣州）电子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2021年5月20日，公司出于经营及资金管理的需要，公司将10,000.00万元超募资金由

中国银行深圳沙河支行账户转由兴业银行深圳宝安支行账户存储。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2021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

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2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使用原“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投入新增募投项目“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拟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金额



为25,000.00万元。公司与东莞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河支

行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1年10月13日，由于“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及“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

进度需要，公司将存放在针对这两个项目开户的专户上的部分募集资金转至子公司欧陆

通（赣州）电子有限公司开立的专户上。公司与子公司欧陆通（赣州）电子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及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中国银行深圳沙河支行没有签署协议的权限，上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

其上属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签署，实际协议由中国银行深圳沙河支

行履行。

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深南中路支行没有签署协议的权限，上述《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由其上属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实际协议

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深南中路支行履行。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24年7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和使用，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将开设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拟开户银行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签订相应的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负责办理开设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等具体事宜。

2024年8月12日，公司会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宝安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

业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

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25年1月3日，鉴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年产数据中心电源145万

台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市云电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云电”）实施，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经第三届董事会2024



年第三次会议批准，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苏州云电会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公司签署的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目前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5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专项账户的余额为0.00元，

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元）
账户状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河支行 766673886362 - 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南中路支行 79130078801300001065 - 已注销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752022816 -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337060100100888198 -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337060100100888580 -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 755903205010603 - 已注销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15063282888808 - 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河支行 777074102344 -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337060100100666558 -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建安支行 797900054710502 - 已注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41900047235 - 已注销

合计 -

2、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专项

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337060100100602042 2,030,391.63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86011110000287535 61,515,014.99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8110301012200723432 46,303,686.26
招商银行深圳建安支行 755903205010088 7,296.78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15000899888886 77,084.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337060100100642589 11,491,430.26

合计 121,424,904.12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及期末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

情况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2025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

币 3 亿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存入购买理财产品，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兴业银行深圳

宝安支行
337060100200245577 6,000.00 2025/10/24 2026/1/22 1.00%、1.59%

宁波银行深圳

分行营业部
86013000001419096 2,100.00 2025/10/31 2026/4/29 1.2%、2.1%、2.3%

中信银行深圳

分行营业部
8110301111600831197 6,000.00 2025/10/24 2026/1/23 1.00%、1.71%

兴业银行深圳

宝安支行
337060100200238014 14,000.00 2025/7/7 2026/1/5 1.20%、1.78%

合计 28,1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5年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

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2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电源适配器行业发展现状，为

更好支撑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完善产能和产品结构布局，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研究决定，拟变更原“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投入新增募投项目“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拟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金额

为25,000.00万元，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29.44%，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东莞欧陆通电

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

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8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宏

观经济环境和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等背景下，公司电源适配器业务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开建至今，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整体处于

相对偏弱状态，公司电源适配器业务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及预期，在公司现阶段业务发

展及未来规划情况、财务状况、市场需求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公司对募集资金投

入持续采取审慎态度，项目投建进度有所放缓。公司经审慎论证评估，综合考虑宏观环

境和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市场和项目实际情况、整体的业务布局及战略规划，认为项目



达到预期效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公司拟终止“赣州电源

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5,143.23万元（包含银行

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运营成本。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名称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莞欧陆通数据中心电源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莞欧陆通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云电；实施地点由“东莞市洪梅镇望沙

路洪梅段129号”变更为“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厍浜路16号”；项目名称由“东莞欧陆通数

据中心电源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数据中心电源145万台”（具体项目名称以后续实际备

案为准）。上述项目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充分利用全资子公司的基

地布局，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年度，本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欧陆通 2025年度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

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欧陆通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件1：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

元

募集资金总额 84,908.98 本报告期

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5,331.79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000.00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87,606.5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4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 是 30,275.52 5,275.52 0.00 5,912.02 112.07% 2024年7月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

中心项目
否 - 25,000.00 170.95 25,563.4 102.25% 2024年1月16日 实现收入49,090

万元
否 否

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

项目
是 7,984.58 3,449.19 0.00 3,449.19 100.00% 2024年11月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 4,535.39 5,160.84 5,160.84 113.7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7,133.00 7,133.00 0.00 7,274.39 101.98% 2022年9月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0.00 9,999.8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5,393.10 55,393.10 5,331.79 57,359.70 49,090.00

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 否 4,800.00 4,800.00 0.00 4,824.01 100.50% 2021年6月30日 实现收入

24,491.95万元
是 否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否 8,500.00 8,500.00 0.00 8,5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

（注1） 否 4,800.39 4,800.39 0.00 4,631.26 96.48% 2022年6月2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支付部分购买房产价款 否 10,000.00 10,000.00 0.00 1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2,122.45 2,122.45 0.00 2,122.4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30,222.84 30,222.84 0.00 30,077.72 24,491.95

合计 85,615.94 85,615.94 5,331.79 87,437.42 73,581.9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一、项目出现延期的情况

（1）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由于近年来行业发展形成了电源产业集群，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环境，公司整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结合

长期发展战略、未来业务布局及客户订单等因素合理、有序进行产能布局和建设，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争取达到利益和协同效应最大化。2021年不可抗力影响、

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缺货等环境不利好情况下，公司结合考量战略布局、增设产能计划和盈利表现，该项目进展出现一定延时。在保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4年11月30日。

“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开建至今，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整体处于相对偏弱状态，公司电源适配器业务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及预期，公司经审慎论证

评估，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和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市场和项目实际情况、整体的业务布局及战略规划，拟终止“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并将上述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2024年11月18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受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市场环境、不可抗力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研发中心项目的整体进度略慢于预期。公司充分考虑项目建设周期

与资金使用情况，经审慎考量，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2022年9月30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可以提升公司核心技术能力，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3）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由于近年来行业发展形成了电源产业集群，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环境，公司整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结合长期

发展战略、未来业务布局及客户订单等因素合理、有序进行产能布局和建设，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争取达到利益和协同效应最大化。2021年不可抗力影响、原材

料供应紧张和缺货等环境不利好情况下，公司结合考量战略布局、增设产能计划和盈利表现，该项目进展出现一定延时。在保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投

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2022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4年7月31日。

二、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2024年1月16日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因受公司产能布局调整的影响，效益未能达到计划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2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电源适配器行业发展现状，为更好支撑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完善产能和产品结构布局，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经公司研究决定，拟变更原“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增募投项目“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
，拟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25,000.00万元，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29.44%，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东莞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2020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并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拟使用4,800.00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东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该项目于2021年6
月30日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2021年4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2021年5月7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8,50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该笔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完毕。

注1：2021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的

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入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拟使用4,800.39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该项目于2022年6月21日达到预

计可使用状态。该项目承诺投资金额为4,800.39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为4,631.26万元，剩余169.13万元用作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21年10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部分购买房产价款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1亿元支付公司购买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航城大道175号主体商业及裙楼的部分房产价款。该笔资金已使用完毕。

2024 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 年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2024年9月18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21,081,273.83元（截至2024年8月5日余额数，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等，具体金额以

转出时的实际金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为1,015.11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5186号《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上述资金已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1）深圳欧陆通电源技改项目承诺投资金额为4,800.39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为4,631.26万元，剩余169.13万元用作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节余资金169.13万元系公司在

实施募集投资项目过程中，积极推进落实采购降本，降低项目建设成本，节约了募集资金支出。

（2）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5,275.52万元，实际累计投入金额5,912.27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 5,275.52 万元，含利息收支净额和理财收益

636.75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3.6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资金3.66万元系公司在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基于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相关成本和费用。

（3）赣州电源适配器产线技改项目承诺投入金额为7,984.58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为3,449.19万元，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根据公司募投

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市场环境变化，公司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 5,143.23 万元（包含银行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

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25年12月31日,剩余募集资金5,160.84万元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截止2025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件1：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

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241.99
本报告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19,716.18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925.06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3,903.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99%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欧陆通新总部及研发实验室升

级建设项目
否 27,914.10 27,027.58 4,418.74 8,606.16 31.84% 2027年8月16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数据中心电源145万台 是 25,925.06 25,925.06 4,883.11 4,883.11 18.84% 2027年1月22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1,500.00 10,289.35 10,414.33 10,414.33 101.2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5,339.16 63,241.99 19,716.18 23,903.60

合计 65,339.16 63,241.99 19,716.18 23,903.6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2024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名称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莞欧陆通数据中心电源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欧陆通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云电；实施地点由“东莞市洪梅镇望沙路洪

梅段 129 号”变更为“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厍浜路 16号”；项目名称由“东莞欧陆通数据中心电源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数据中心电源 145 万台”（具体项目名称以后续实际备案为准）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为2,723.37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4 年 8月 27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天健审〔2024〕3-327 号《关于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公司于2024 年 8 月 27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2,723.37 万元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上述资金已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2,142.49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闲置募集资金理财28,100万元尚未到期。



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件2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至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报告期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

制造中心项目

赣州电源适配器

扩产项目
25,000.00 170.95 25,563.40 102.25% 2024年1月16日

实现收入49,090

万元
否 否

合计 — 25,000.00 170.95 25,563.40 102.25% — 49,090.00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

公司于2021 年7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2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17日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变更原因首先是考虑到战略发展计划的逐步实施，东莞工厂靠近总部且相对容易招募高端研发技术人才及生产工人等优势，结合考虑生

产需求和物流安排，优先发展东莞工厂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发展，且有利于公司的利益和协同效应最大化、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从而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尽早获得募集资金投资效益，保护股东及中小投资者利益。其次公司在电源适配器行业深耕多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产品美誉

度，未来公司将继续扩大规模、扩充产品种类，不断拓展新市场和新客户，抓住全球电源产业向中国转移以及下游应用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发展机遇

。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将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提供良好支撑。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决定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赣州电源适配器扩产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25,000.00 万元用于本次新增募投项目“东莞欧陆通信

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截止2025年12月31日，东莞欧陆通信息设备制造中心项目已累计投入25,563.40万元，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完毕，

募集资金专户并随之销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附件2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至日期：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报告期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

年产数据中心电源

145万台

东莞欧陆通数据

中心电源建设项

目

25,925.06 4,883.11 4,883.11 18.84% 2027年1月22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5,925.06 4,883.11 4,883.11 18.8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名称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莞欧陆通数据中心电源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欧陆通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云电；实施地点由“东莞市洪梅镇望沙路洪梅段129号”变更为“苏州市吴江

区江陵街道厍浜路16号”；项目名称由“东莞欧陆通数据中心电源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数据中心电源145万台”（具体项目名称以后

续实际备案为准）。本次涉及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名称的募投项目为“年产数据中心电源145万台”，该项目的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建设内容等均不发生变化。上述项目的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充分利用全资子公司的基地布局，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

司综合竞争力。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名称的公告》及相关公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年产数据

中心电源145万台项目已累计投入4,883.11万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爱国

张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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